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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利 申 请 资 助 计 划』 
请注意， 本文只提供有关「专利申请资助计划」的简单问答， 至于具体的

申请资格和详细的资助条款， 请參阅计划的申请表。如对本文内容有任何问

题，请与香港生产力促进局聯络（ 电话：2788 5958；传真： 3187 4509)。 
 
 

问1： 请问如何申请「专利申请资助计划」？ 

 

答1： 有意申请这项「资助计划」的人士，只须正确填妥申请表格内的所有内容﹝一式兩

份﹞，然后连同一张抬头写上「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港币3,000元划线支票，交回

生产力促进局或创新科技署便可以。资助申请表可从以下网页下载：

http://www.hkpc.org/images/stories/Industry_suport_service/COE/IPSC/pag_b5.doc 或

www.itc.gov.hk/ch/doc/download/pag_b5.doc。 

 

 个人申请人应随申请表付上香港身份证副本一份。 

 

 申请公司应随申请表付上公司注册证书，商业登记证，以及提交予公司注册处的法

团成立表格(表格NNC1) 或周年申报表(表格NAR1) 的副本各一份。 

 

 

问2： 谁合资格提出申请？ 

 

答2： 申请人只要是以往从未拥有任何专利的香港注册公司、香港永久居民或准予逗留本

港不少于七年的香港居民均可以提出申请。如属个人申请人，则申请人必须为该发

明的唯一发明人或其中一名共同发明人。 

 

如属申请公司，则该发明的每一名发明人均必须为与申请公司有直接关系的人士，

例如东主、股东、董事或职员。 

 

「专利申请资助计划」鼓励以往从未拥有任何专利及未曾获这项「资助计划」资助，

而又首次申请专利的公司或人士申请专利注册。申请公司必须提供持有50%或以上

股权的股东(大股东) 的数据。如申请公司的关联公司(即拥有相同大股东的公司) 

曾获这项「资助计划」，申请公司便不会获得资助。 

 

 

 

http://www.itc.gov.hk/ch/doc/download/pag_b5.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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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3： 如果我已在某国家进行专利申请，是否仍可以申请这项「资助计划」？ 

 

答3： 只要你在申请这项「资助计划」之前未成功获颁该国家或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任

何专利证书便可以。但是资助金额只会在「资助计划」批准后才能使用，资助款项

只会发放给执行机构以支付申请费用。 

 

 

问4： 哪个机构负责执行这项「资助计划」？ 

 

答4： 这项「资助计划」现时的执行机构是香港生产力促进局。 

 

 

问5： 在获得批准这项「资助计划」后，申请人须要缴交费用吗？ 

 

答5： 须要。每项获批申请的最高资助额可达港币25 万元或专利申请费用总额的90%（以

金额较低者为准）；执行机构会在收到所需费用的账单后，加上行政费用，再向政

府及申请人收取有关费用，政府只会负责缴付费用总额的90%或港币25 万元（以

金额较低者为准），而申请人则须负责缴付总额余下的金额。 

 

 

问6： 资助金额是否只能够进行香港专利申请？ 

 

答6： 不是。资助金额能够使用于申请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专利；不过每项获批准申请的最

高资助金额是港币25 万元或专利申请费用总额的90%，以金额较低者为准。 

 

 

问7： 资助金额是否只支付专利申请的申请费用？ 

 

答7： 不是。资助金额可用于支付有关专利申请所需的其他直接费用(包括申请费，审查

费，领证费等)。为确保有足够资金来完成至少一项专利注册，一部分的资助款项

（港币70,000元）将被预留用作支付在向专利当局提交专利申请后的程序中(亦即

提交后阶段1)所产生的费用。 

 

 

 

 

                                                      
1 专利申请提交阶段包括准备专利说明书及向专利当局提交专利申请。提交后阶段是指提交专利申请后的

所有手续。申请者应预先计划申请获批后如何分配使用资助金额。如有疑问，可向执行机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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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8： 这项「资助计划」成功机会有多少？ 

 

答8： 一般來說，我们会替申请人进行专利检索和技术评审，而成功机会就要视乎发明本

身的质素及检索和评审的结果而定。这个资助计划由1998 开始到现在，约有一半

的申请成功获批。 

 

 

问9： 是否所有发明都合资格提出申请？ 

 

答9： 不是。只有被创新科技署视为具备科技元素及能作工业应用的发明品才符合本计划

的申请资格。 

 

 

问10：获委任为处理「资助计划」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人须具备什么条件？ 

 

答10：倘若「资助计划」获得批准，申请人必须委任专利代理人处理相关的专利申请。「专

利代理人指南」已于2019年2月份首次发布，最新版本之详情请查看以下连结: 

 

https://www.hkpc.org/zh-CN/support-resource/support-

centres/319-support-centers/7848-intellectual-property-

services-centre 

 

根据「专利代理人指南」，在评审过程中，如检索报告的结果不理想，但申请人仍

希望继续进行资助申请，则申请人必须委任专利代理人以提供第三方意见，以确认

发明有获颁专利的机会。为确保意见的公正性，提供意见的专利代理人不得与申请

获批准后而获委任处理专利申请事宜的专利代理人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或联

系。 

 

如属个人申请人，申请人不得与指定专利代理机构的东主股东、管理人员以及负责

处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商业，个人或其他利益关系或联系。 

 

如属申请公司，申请公司的东主、股东或管理人员不得与指定专利代理机构的东主、

股东、管理人员以及负责处理申请的工作人员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财务，商业，个

人或其他利益关系或联系。 

 

申请人及专利代理机构须遵守香港“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 申请人及专利代

理机构应禁止其参与负责处理专利申请的董事、员工、代理人、供货商、顾问、承

包商和其他人员，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如“防止贿赂条例”中所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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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申请人及专利代理机构或其任何董事、雇员、代理人、供货商、顾问、承包商和

参与专利申请资助计划的其他人员在进行专利申请时违反任何“防止贿赂条例”的

条款，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权立即暂停和/或终止该专利申请

资助计划，并要求申请人及专利代理机构承担任何或所有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和香港

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能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或损害的责任。 

 

 

问11： 申请程序会是怎样？ 

 

答11： 所有申请将交由执行机构以机密方式处理。程序简括如下： 

1. 收到申请表及作为专利检索和技术评审费用订金的支票（港币3,000 元） 

2. 评估申请资料的真确性 

3. 确认资料是否足够开始进行专利检索及技术评审 

4. 判断有关发明是否有足够的新颖性 

5. 与发明人亲自进行面谈 

6. 进行专利检索及技术评审 

7. 获取搜索报告(若申请人提供检索报告，申请人应提供检索报告的原件或经核证

的真实副本以供检查) 

7. 进行受让人检索 

8. 建议创新科技署批准或拒绝申请﹝创新科技署拥有最终决定权﹞ 

 

 

问12：专利检索及技术评审的费用是多少？ 

 

答12 ：要视乎该发明的复杂程度；根据过往的经验，一般申请都能在港币6,000 元至11,000 

元内完成。倘若需要第三方(通常是专利代理人/专利律师)提供专利可行性意见，以

评审有关发明获颁专利的机会，则所需的费用可能较高。一份第三方的专利可行性

意见的费用一般约为港币4,500 元起。 

 

 

问 13：什么是专利检索及技术评审？  

 

答 13：进行专利检索和技术评审的目的是判断申请人的发明是否有足够新颖性、创造性

和实用性，以及从覆盖超过 48 个国家的专利资料库中检查有关发明是否已被他人

注册，从而评审有关发明获颁发明专利的机会。 

 

我们会在收到由申请人递交的已完整填妥的申请表、订金及需预先支付的费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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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话）后开始替申请人进行专利检索和技术评审。首先会作专利检索和技术评

审，然后再进行申请人姓名检索以确定申请人是否合乎申请资格（即在递交申请前

从未拥有任何专利）。检索及评审的总费用将视乎检索及评审的复杂程度以及是否

需要第三方（通常是专利代理人/专利律师）提供专利可行性意见而定，不包含第

三方专利可行性意见的检索及评审费用一般不会超过港币 11,000 元。假若专利局

的专利检索结果显示有关发明能获颁发明专利的机会不高，申请人可提出其发明

与专利局的专利检索报告中列出之现有技术的专利文献的不同之处等相关资料，

以索取由第三方提供有关发明能成功获颁发明专利的机会的专利可行性意见。若

第三方的专利可行性意见仍和专利局的专利检索结果相同(即有关发明能成功获颁

发明专利的机会不高)，申请人可考虑向另一位专利代理人/专利律师索取一次(亦是

最后一次)有关该发明能成功获颁专利的机会的专利可行性意见。请注意，申请人

不能在事先支付的 港币 3,000 元订金中扣除第三方的专利可行性意见的收费。根

据本局经验，一份第三方的专利可行性意见的费用一般约为港币 4,500 元起，并该

费用须由申请人预先支付。 

 

根据我们的经验，检索及评审费用亦有机会超过港币 11,000 元。在此情况下我们

会事先通知申请人并在得到申请人的同意后才进行有关检索和评审。检索及评审

的全數费用要由申请人预先支付，待「资助计划」申请获批准后便可取回检索及评

审费的 90%。但若果「资助计划」申请不获批准，检索及评审费则须全數由申请人

负责。 

 

为使专利检索的结果更准确，申请人必须在「资助申请表」第三部份第 3 项中「有

关专利申请的权利要求范围」在专利保护范围的基础上作出完整的描述，并以清楚

并简要的文字写出发明需要保护的技术特征。请参考在以下脚注中的连结iiiiiiiv。 

 

 

问14：如果确认检索资料不足够会怎样？ 

 

答14：我们会向申请人查询能否提供更多的有关资料，如果申请人不能提供更进一步资料

的话，我们会建议申请人撤回申请并视乎情况向其退回全部或剩余的订金﹝港币

3,000 元﹞。 

 

 

问15：一般申请这项「资助计划」需要多少时间？ 

 

答15：申请的确实时间要视乎每个个案的情况而定，包括发明内容的复杂性和申请人或申

请公司是否已经提供补充资料。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在申请人提供充足数据的情

况下，由提交申请表格至创新科技署批准或拒绝有关申请，需要大概四至六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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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 

 

 

问 16：这项「资助计划」的有效年期为多久？ 

 

答 16：「资助计划」的资助于申请获批当日起计三年内有效，而资助金额不能转让。创

新科技署及/或执行机构可在「资助计划」届满后的两年内，直接与申请人或在申

请表第一部分所提供的任何人士联络，以便查询获「资助计划」资助的专利注册

的进度/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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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有关专利申请资助计划的各项收费 

 

(1) 创新科技署批准资助前的专利检索和技术评审费用 

活动 外部代理收取之费用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收取之费用 

向中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索取专利检索

报告 

基于发明数据以中文撰写的专

利检索费约为人民币 1,600

元， 

或 

基于发明数据以英文撰写的专

利检索费约为人民币 4,100 元

*。 

执行机构检查申请表及发明数

据内容是否清晰及合符形式要

求，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国

知局)官员联络及讨论有关发

明以协助国知局进行专利检索

工作之费用约为港币 1,100

元。 

专利性意见 

(如果检索报告结果

不理想，需要进行

这一步骤) 

由专利律师/代理人准备及撰

写专利性意见之费用从港币

4,500 元起。实收费用视乎发

明的复杂程度，申请人提供的

其发明与对比专利文件之不同

之处的反馈意见及检索到的先

有技术文件之数量而定。 

针对强调该发明之专利性为目

的, 将根据申请人提供的其发

明与对比专利文件之不同之处

的反馈意见与专利律师/代理

人联络及讨论，费用约为港币

1,100 元。 

受让人检索 不适用 视乎公司名字或个人申请人名

字组合的变化，费用为约港币

900 元至 1,200 元不等。 

撰写评审报告 不适用 撰写评审报告之费用约为港币

2,000 元至 3,000 元不等，视乎

专利文献的数量而定。 

 

根据上述列表之服务内容，视乎检索及评审的复杂程度而定，生产力促进局收取的专利

检索和技术评审费用一般约为港币 6,000 元至 11,000 元不等。倘若需要第三方（通常是专

利代理人）提供意见，以评审有关发明获颁专利的机会，则所需费用可能更高。作为参考

之用，一份第三方意见报告的费用一般约为港币 4,500 元起。在此情况下，专利检索和技

术评审的总费用可能为约港币 16,000 元不等。 

 

(2) 行政费用(于创新科技署批准资助后适用) 

倘若申请其后获创新科技署批准，生产力促进局会就申请获批后提供的专利申请服务收

取行政费用，金额约相等于专利申请费用总额的 20%。行政费用服务包括为申请人提供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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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策略意见，检查专利申请是否符合要求，专业评估是否清楚明确描写出技术的

新颖性和创造性，向申请人解释专利申请程序，协助编制发明内容给专利律师起草专利

说明书，联络发明人和专利律师解决撰写权利要求书时的技术问题，促进申请人在专利

审查时答辩，监测专利申请进展和促进执行申请人对专利申请阶段中专利局设定的期

限，及支付其他行政工作的费用，会计和报告。 

 

 

*请注意：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以外的国家专利局如瑞典专利及商标局亦可根据以英文撰

写的发明资料提供专利检索报告。在申请人提出此要求下，我方将提供单独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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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申请资助计划申请程序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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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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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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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提交专利申请资助计划申请表及订金
(即港币三千元)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或
创新科技署 - 检查资料是否充足 

- 如有需要，要求申请人提供补充数据 
 

提供补充数据 

提供获取专利检索报告或专利可行性
专家意见(如检索报告结果不理想)的报
价 - 签署报价及付款 

- 选择一个专利局以获取专利检索报告 
- 如专利检索报告结果不理想，可选择
或提供一个专利代理人以获取专利可
行性专家意见 

- 协助申请人向已选的专利局获取专利
检索报告 

- 如有需要，协助申请人向已选的专利
代理人获取专利可行性专家意见 

向创新科技署建议是否给予拨款批准 

- 与申请人沟通，了解他/她决定在何
司法管辖区进行专利申请 

- 根据已选的司法管辖区，提供报价，
包括该申请程序的估计费用及专利代
理人参考名单 

- 决定在何司法管辖区进行专利申请 
- 签署报价及付款  
- 选择专利代理人处理专利申请 

- 与申请人及专利代理人沟通，以准备
和提交专利申请和后续的审查及授权
过程 

- 安排支付专利代理人的收费及生产力
促进局的行政费 

与专利代理人及生产力促进局沟通，
进行专利申请至授予专利的整个过程 

创新科技署考虑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的
建议，并将申请结果通知申请人 

提供受让人检索及撰写评审报告的报
价 签署报价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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